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省能源局 

关于印发《山东省企业危险作业报告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应急字〔2022〕70号

规范性文件编号：SDPR-2022-0370004

各市应急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能源局：
现将《山东省企业危险作业报告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省能源局
                                                                              2022年4月29日

 
山东省企业危险作业报告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企业危险作业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作业人员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企业进行爆破、吊装、悬挂、挖掘、动火、临时用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有限空间、有毒有害、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以及临近油气管道、高压输电线路等危险作业，其报告管理适用本办法。
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对企业危险作业报告管理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条 企业对本单位危险作业安全管理工作承担主体责任。
第四条 企业要依法制定本单位危险作业管理制度，明确票证审批、资格审核、现场管理、作业报告等内容。
第五条 企业应当在每年1月31日前将本单位危险作业种类、作业时间、主要作业场所等情况向所在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2022年度危险作业信息报告时间截止为2022年8月1日。
危险作业种类增加或减少的，应当在15日内进行报告。
第六条 实施危险作业前，企业要结合危险作业种类、作业环境、作业人数以及可能造成的事故类型、事故后果等因素进行综合研判，依法制定作业方案和应急措施，办理危险作业审批手续，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做好作业现场应急准备工作。
第七条 实施危险作业时，企业应当采取下列措施加强危险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一）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风险辨识；
（二）指定专人对作业活动进行统一指挥；
（三）指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作业方案、应急措施、作业票证等进行现场查验，确认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身体状况以及配戴的劳动防护用品等符合安全作业要求；
（四）按照规定配备安全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装备，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八条 企业应当依法加强对承包、承租等单位和外来施工队伍危险作业的安全管理，并承担其危险作业报告义务。
企业应当对生产经营区域内常驻协作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明确生产作业风险和安全管理要求，督促其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措施。
第九条 企业应当建立危险作业档案，采取文字、图表、音像等形式将危险作业方案、应急措施等资料归档备查。
第十条 危险作业报告管理应当遵循属地监管与分级监管相结合、以属地监管为主的原则。
第十一条 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本办法规定，督促企业及时、如实报告危险作业情况。
第十二条 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采取信息化手段，对企业报告的危险作业信息进行汇总、分析、研判，为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效能提供支撑。
第十三条 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企业危险作业组织落实情况列入执法检查计划，将作业方案、应急措施以及作业票证等作为监管执法重要内容，依法查处危险作业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四条 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危险作业报告的，由相应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施重点监管。
第十五条 鼓励广大企业职工及社会公众对危险作业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对举报查证属实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十六条 各市可以根据本办法和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5月31日。
附件：企业危险作业报告表（模板）.doc


